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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 1997 年 5 月 15 日的第 2477 次会议上 委员会设立了国家责任工作组

处理关于该专题二读的事项  

 2.  工作组从 5 月 20 日至 6 月 30 日举行了 2 次会议  

 3.  由于该专题涉及一些重要的和敏感的问题 而且政府尚未对关于书面评述

的要求(要求在 1998 年 1 月 1 日之前提出)提出答复 因此工作组决定将讨论局限于

某些程序和方法问题 即  该专题在本五年期内的工作计划  确定需要加紧

工作的领域 例如参酌暂时通过该条款草案以来的发展情况予以确定  二读所遵

循的程序  

 4.  关于第一个问题 工作组认为委员会应制订五年期工作计划 以便能够在

五年期结束前完成对国家责任专题的二读 为此建议委员会在五年期内给予这个专

题适当的优先地位  

                                                 
1  J 克劳福德先生(主席) I.布朗利先生 J.迪加尔先生 贺其治先生 彼 卡

巴齐先生 J.卡特卡先生 T.梅莱斯卡努先生 D.奥佩蒂 巴丹先生 纪 庞布 齐文达

先生 罗 罗森斯托克先生 B.辛马先生 山田中正先生和 Z.加利茨基先生 当然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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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关于第二个问题 工作组认为委员会应在收到了政府的评述后 考虑到各

种关键问题之间的切实联系 如果办得到 就在 1999 年审议条款草案的特性  

 6.  关于第三个问题 工作组议定了下列程序  

(1) 委员会应按照惯例 任命特别报告员编写供委员会审议的报告 同时

具体考虑到需要在闭会期间进行大量的工作  

(2) 委员会应在本届会议任命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 在审议该专题时应

遵循全体会议辩论中将条款提交起草委员会的惯例 为了加快该专题

的工作 委员会根据对工作方法的建议 可设立处理主要问题的工作

组 协助全体会议和起草委员会  

(3) 委员会在审议这个专题的时候 应按照惯例在将条款提交起草委员会

以后在全体会议进行辩论 此外 为了加速关于这个专题的工作 在

提出关于其工作方法的建议以后 2 应设立工作组审议主要问题并就

此提出报告  

(4) 关于对主要问题的处理 工作组认为政府的评述与此特别有关 此外

对判例法和文献的研究 也可能提供有益指导 以确定条款是否有缺

陷 或者某些条款是否需要根据国际法最近的发展作更改 据认为

后者对 1980 年完成的第一部分的条款特别相关  

                                                 
2  见 大会正式记录:第五十一届会议,补编第 10号 (A/51/10),第 203-220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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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 

拟议的工作时间表 1997 2001  

 说明 应该考虑到向第六委员会提交报告的策略 据认为 应该在 1999 年给予

一次主要的机会 供进行讨论和反馈意见 但在其他年度内 只应在委员会报告中

载述关于进展情况的简要和概括的报告  

1997 年   工作组 任命特别报告员 

1998 年 1 月 1 日  各国就条款草案提出评论截止日期 

1998 年   第一次报告 第一部分 审核条款草案(第 19 条除外) 同国

家罪行有关的问题概述  

    在全会辩论第一次报告 向起草委员会提交初步条款  

     工作组 对条款草案的形式的初步审议 对国家罪行可能采

取的着手途径  

    由起草委员会 在时间允许的范围内 审议第一部分的初步

条款  

     由全会审议工作组报告和 适当情况下的 起草委员会报告  

1999 年   第二次报告 第 19 条和第二部分 反措施除外 与反措施

有关的问题概述  

    在全会辩论第二次报告 向起草委员会提交第一部分其余条

款并在可能范围内提交第二部分 反措施除外  

    在起草委员会对第一和第二部分进行实质性审议  

    工作组 对反措施可能采取的途径  

    在全会审议工作组报告和起草委员会报告  

    (在可能范围内)暂时通过第一部分的订正案文和评注  

2000 年   第三次报告(反措施 与争端的解决有关的问题概述) 

                                                 

*  拟议的时间表是为了便利规划小组对委员会五年期工作计划的拟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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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会辩论第三次报告 向起草委员会提交第二部分其余条

款  

    在起草委员会对第一部分的任何其余条款和第二部分进行实

质性审议  

    工作组 争端的解决 其他未决问题  

    在全会审议工作组和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在可能范围内)暂时
通过第二部分的订正案文和评注  

2001 年   第四次报告 第三部分 任何其他未决问题  

    在全会辩论第四次报告 向起草委员会提交第三部分  

    起草委员会完成条款草案 

    在全会审议起草委员会的报告 通过条款草案和评注以及委

员会  的有关决议  

 

 

--  --  --  --  -- 

 


